
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湘桥区撤并

部分街道的批复
潮府函〔2021〕67号

湘桥区人民政府：

你区《关于我区撤并部分街道有关问题的请示》（潮湘府报

﹝2020﹞86 号）收悉。经市人民政府 2021 年度第 4 次常务会议

和市委十四届第210次常委会会议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撤销湘桥街道、西湖街道、金山街道、太平街道，

合并新设立太平街道，以原湘桥街道、西湖街道、金山街道、太

平街道的管辖范围为太平街道的管辖范围。新街道办事处办公地

址为潮州市湘桥区太平路庆云里1号。

二、同意撤销南春街道、西新街道，合并新设立西新街道，

以原南春街道、西新街道的管辖范围为西新街道的管辖范围。新

街道办事处办公地址为潮州市湘桥区环城西路17号。

三、湘桥区人民政府要依法依规稳妥推进后续工作，确保行

政区划调整平稳有序实施。市民政局给予业务指导，市各相关部

门给予支持配合。

潮州市人民政府

2021年 3月 2日



— 2 —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民政厅，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市

府直属各单位，市各开发区、潮州新区管委会，潮州军分区，市

法院，市检察院，驻潮部队，中央、省驻潮各单位，各人民团体，

各民主党派，各新闻单位。


